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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爱国者法案”对在美外资商业银行的影响  

    

－ 彭海燕、陈小敏 

 

一、“美国爱国者法案”的由来 

 

2001年 10月 26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2001年为团结和强化美国而提供有效

措施抗击恐怖主义法案”
1
, 该法案被简称 为“美国爱国者法案”

2
 。 它是震惊中外的美

国 911事件的直接产物，是在 911事 件不久后颁布的一部联邦法。 

 

911事件对美国的打击十分重大，它不仅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还

使美国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对恐怖主义活动的警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爱国者法

案”就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而制定的。它从法律上给予美国国内执法机构和国际情报机构

非常广泛的权力和相应的设施以防止、侦破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使美国人民能够生活在

安全的环境中。 

 

二、“美国爱国者法案” 与“国际反洗钱法”
3
 

 

 “美国爱国者法案”共分十个章节，范围广泛、内容复杂，同时还对美国现有的十

几部法律作出了修改。其中的第三章题为“2001年国际反洗钱、反恐怖分子金融法案”，

简称为“国际反洗钱法”。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和确保美国的反洗钱措施、打击那些利

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洗黑钱和给恐怖分子提供资金的犯罪活动。本文将对“国际反洗钱

法”有关驻美外资银行业的要点进行介绍。 

  

三、“国际反洗钱法”对在美外资商业银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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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洗钱法”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加强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反洗钱

措施；第二部分是对美国现有的反洗钱法进行相应的修改；第三部分是关于打击和惩处走

私现金的犯罪活动。 

 

(一)、建立反洗钱方案 

 

 “国际反洗钱法”要求在美的外资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自己的反洗钱方案，该方案必

须包括：(1) 制定银行内部的有关政策、程序和监控措施以防止洗钱的犯罪行为; (2) 指

定一名反洗钱合规员；(3) 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以增强他们的反洗钱意识; (4) 对反洗钱

方案进行独立的审计。  

 

(二)、禁止代理境外的“壳银行”（“Shell Banks”） 

 

 “国际反洗钱法”禁止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为美国境外的“壳银行”开设、保留

和管理任何代理行帐户
4
，同时还进一步要求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不间接地为境外的

“壳银行”提供任何代理行服务。 所谓境外的 “壳银行”是指那些在美国境外的既没有

固定办公地点和职员，也没有营业记录和主管机构的银行。 

 

唯一可以例外的是境外的“壳银行”必须隶属于某个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有固定办公

地点的储蓄所、信用社或外资银行，或者和他们共同隶属于另一个储蓄所、信用社或外资

银行。此外，他们还必须受同一主管机构的监管。 

  

(三)、禁止间接地为境外的“壳银行”提供服务 

 

 “国际反洗钱法”要求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国外银行

没有透过他们在美国开设的代理行帐户为国外的“壳银行”提供任何服务。这些措施包

括：(1) 必须要求国外银行提供银行的所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名册并记录在案, 但那些

已经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备案的和上市的银行则不在此限; (2) 必须要求国外银行在美国

指定一名当地居民或者单位代理他们在美国接受美国司法或者行政机构的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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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际反洗钱法”还强烈提倡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要求其代理的国外银行

填报一份由美国提供的证明书, 基本内容是国外银行的所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及在美国

指定的司法代理人的名称和地址，同时国外银行还要证明自己既不是美国所禁止的“壳银

行”，也没有透过它在美国开设的代理行帐户间接地为美国所禁止的“壳银行”提供任何

服务。而且，每三年再要填报一份由美国提供的确认书。那么，美国政府将会认定那些在

美国的外资商业 银行已经满足了“国际反洗钱法”关于禁止为国外的“壳银行”在美国

开设 、保留和管理任何代理行帐户的要求，从而可以免去许多潜在的争议和法律责任。 

 

虽然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外资银行必须填报上述证明书和确认书，但他们必须用其

它方式提供证明书和确认书里所要求的内容，并且由在美国代理他们的外资商业银行存档

备案，否则将会被限令关户。因此，为了避免争议和责任，多数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都

会按照“国际反洗钱法”的倡议要求他们所代理的国外银行填报证明书。 

  

“国际反洗钱法”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国外代理行拒绝填报证明书或者不提供必要

的信息，在美国代理他们的外资商业银行则不准许为他们开设代理行帐户，对于那些过去

已经存在的帐户也必须限期关户。 

 

(四)、对国外银行的尽职调查 

 

 “国际反洗钱法”要求那些在美国为国外银行开设、保留和管理代理行帐户的外资

商业银行必须制定一套体系完整和切实可行的政策、程序和监控措施以观察这些帐户的活

动情况，并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可疑的洗钱犯罪活动。 

 

 此外，“国际反洗钱法”还对那些为以下三类有开设、保留和管理代理行帐户的美

国境内的外资商业银行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1) 在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组织
5
认定的不合

作的国家注册的银行; (2) 在美国财政部认定的洗钱犯罪率高的国家注册的银行; (3) 只

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或者只提供外币服务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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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规定主要内容为：(1) 如果所代理的国外银行不是上市银行, 则在美国的外资

商业银行必须取 得该国外银行的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的名称、地址及对银行所拥有的利

益和性质；(2) 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措施以观察代理行帐户的活

动,并上报可疑的洗钱犯罪活动；(3) 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还必须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了

解所代理的国外银行是否同其他的外国银行有代理行关系,并对那家代理行进行一般的尽

职调查。 

 

(五)、对私人存户
6
的尽职调查 

 

 “国际反洗钱法”对私人存户的定义是存款达到一百万美元以上、有专人负责联络

客户和管理的那些帐户。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如果为外国人开设了此类帐户，他们除了

必须对这些帐户进行一般性的尽职调查外和上报可疑活动外，还必须查知该帐户名义上和

实际上的受益人以及存款的来源并记录在案。 

 

 此外，“国际反洗钱法”还规定必须对外国的高级政治官员、他们的直系家属及亲

近人员所开的私人帐户进行严格的把关。如果发现有值得怀疑的不义之财进出，必须上报

给美国政府。 

 

(六)、向政府提供资料 

 

 “国际反洗钱法”规定，如果美国银行的监管机构要求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提供

有关银行执行反洗钱法规方面的资料或者银行的客户在美国所开的帐户资料，该银行必须

在受到通知后的一百二十个小时内回复。 

 

“国际反洗钱法”还进一步规定，美国财政部长或司法部长有权对在美国开设代理

行帐户的外国银行发出有关该代理行帐户的传唤令或调取证据令，其中不仅包括在美国的

资料，还包括在国外的资料。传唤令或调取证据令可直接发送给该外国银行在美国的代理

人，也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司法协议进行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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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外国银行不提供所要求的资料，也没有通过美国的法院提出抗辩，美国财

政部长或司法部长即有权要求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关闭其代理行帐户。而该外资银行则

必须在收到通知后的十日内关闭此户，否则，每天将遭到一万美元的罚款。 

  

此外，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如果收到联邦执法部门的书面通知，要求其提供所代

理的国外银行的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的资料或者在美国的司法代理人的资料，该银行必须

在收到通知后七日内回复。 

 

(七)、没收存款 

 

 “国际反洗钱法”规定，如果国外银行在美国的外资商业银行里开有联行帐户
7
，

而该国外银行在国外吸收了一笔存款，美国政府将视这笔存款已经存入它在美国的联合帐

户里。如果这笔存款是美国政府要没收或者冻结的对象，美国将有权向在美国的外资商业

银行发送没收或者冻结令。但为了避免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国际反洗钱法”将权利赋予了美国司法部长，允许他同美国财政部长商议后决定是否取

消这样的没收行动。 

 

四、结束语 

 

 在“国际反洗钱法”颁布生效之后，在美外资银行纷纷行动起来，以尽快达到合

规。虽然，在美的中资银行不多，业务范围也教窄，但它们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如要求身

份文件不足的存户补交证件、加强合规部门力量等等。随着中美之间经济活动的增多，中

国公司和个人通过驻美中资银行在中美之间调动资金的活动也将增加，这就需要这些银行

熟悉“国际反洗钱法”的各项要求，以避免因尽职调查不够而违规或被不法分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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